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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98         证券简称：*ST蓝科        编号：临 2019-001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2018 年 6 月 23 日，2018 年 7 月 24 日、2018 年 7 月 26 日、2018 年 12 月 19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以其持有的公司 41%股份以非公开协议方

式增资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能源”）事项及相关进展情况

公告（详见临 2018-024、临 2018-031、临 2018-034、临 2018-038、临 2018-058 号

公告），并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及 2019 年 1 月 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收购报告书（摘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收购报告书（摘要）（修

订版）》、《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版）》。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能源转发的《关于核准豁免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7

号），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批复同意豁免中国能源要约收购义务，批复

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豁免你公司因协议转让而持有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45,356,561 股股份，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41%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你公司应当会同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 

四、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

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2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能源将直接持有公司 145,356,561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 41%，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国能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国机集团。 

与上述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核准相关的《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内容。公司

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22 日    


